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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沪应急函〔2024〕62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108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洪程栋代表：

您提出的进一步加快“升级版”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的建议

收悉，感谢您对本市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

工作提供了宝贵建议。市消防救援总队高度重视您的建议，现将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相关情况

本市发布《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》（市政府令第 21

号）后，自 2017 年起，市消防救援总队先后印发《上海市微型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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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站建设指导意见》《上海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》等配套文件，

2022 年提请修订《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》，首次从立法

层面明确“社区微型消防站”的定义、设立标准、备案要求、工

作职责、值班备勤要求等内容，2023 年 5月 1日正式施行并配套

出台实施细则。

过去 5年，社区微型消防站发挥“平战结合”优势，参与初

期火灾扑救，协助保护火灾现场，发挥了“救早，灭小，营救疏

散被困人员”的重要作用，同时积极开展防火巡查和消防安全宣

传教育，在重要节假日以及重大活动期间参加驻防值守。但正如

您在建议中所言，本市社区微型消防站客观存在“兼职队员能力

参差不齐、管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、人员编制配备不充足”等问

题。

二、前期工作

（一）建章立制，保障队站规范运行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立足规范运行目标，试点针对社区微站特点

编写发布建队标准、队站管理、人员职责等制度文件，为规范建

设、日常管理并发挥实战效能提供支撑。例如，奉贤区消防救援

支队牵头编制区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《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与

管理要求》，明确建设标准、力量构成、管理要求和队站职责，

同步印发《奉贤区居（村）委微型消防站值勤战备补贴实施办法》，

规范、明确队站相关保障待遇；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发布《队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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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面布局设计指南》，明确大型居住区域、农村成片区域、重点

防范区域和力量薄弱区域为主的建设布局标准，发布《队站建设

工作导则》，科学指导队站日常执勤、训练和生活等配套设施规

范建设，通过配套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确队站建设相关事宜。

（二）精心培育，加快队站战斗力生成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立足能力培育目标，试点完善社区微站执勤

训练要求，从“建成即执勤、执勤即见效”的目标出发，制定系

列考核规定，帮扶队站能力提升，提高作战水平。例如，奉贤消

防救援支队建立了业务指导、区域联动、技能培训等分层分级培

训体系，同时建立“日抽查、季通报、年考核”的队伍管理模式，

注重“针对性”“差异性”相结合，提高训战管理水平；黄浦、

徐汇、青浦等区消防救援支队明确微站队员选用标准，优先选择

消防救援退出人员和退伍军人确保执勤力量战斗力支队，制定业

务技能和基础理论等十多项项岗前培训考核内容，提升微站队员

发现、督改隐患问题和警情处置能力。

（三）联勤联训，提升实战协同能力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立足实战打赢目标，试点完善社区微型消防

站联勤联训及指挥调度工作机制，围绕“救早，救小，救初期”

工作目标，提升与国家消防队的协同配合能力。例如，浦东新区

消防救援支队明确队站与国家消防队共同开展单位六熟悉、预案

制修订、灭火演练等执勤战备基础工作的机制，同步扩大战备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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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范围，定期上门检查抽查队站执勤备战情况，确保其良好的战

备状态；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打造“接警调度、通讯指挥、联勤

作战、人员动态、车辆装备、视频传输、训练培训和值班备勤”8

大“联勤联训联调联战”运管体系，针对队站建设特点，重新构

建全区统一的消防救援响应体系。

三、下步措施

（一）关于出台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的建议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作为《微型消防站建设与管理要求》地方标

准的主编部门将加快编制工作，重点明确站房建设、车辆装备配

备、人员岗前培训、专职人员配置、标牌标识管理以及联勤联训、

专项考核等方面的具体要求，配合市场监管局广泛征求社会意见，

力争尽快形成符合超大城市消防救援体系需要的微型消防站建设

与管理依据。

（二）关于优化微型消防站选址的建议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将以 2024 年“建设 150 个社区微型消防站”

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契机，对社区微型消防站的选址提出“优先在

距国家消防救援站较远、居住人口较多、房屋建筑耐火等级较低

的住宅小区及周边区域选址建设”的具体要求，待《微型消防站

建设与管理要求》出台并进一步明确选址要求后，加强新设社区

微型消防站的前期指导服务，从源头上科学规范点位布局，充分

发挥其“救早，灭小”的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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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保障稳定且专业的微站队员的建议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将继续坚持微站队员必须为“24 小时专职人

员”这一基本条件，牢牢把住岗前培训这一“能力素质”关口，

确保队站人员具备基本的消防素养，还将研究制定能力评价配套

考核办法，持续提升队站人员能力素质以匹配工作需要。同时市

消防救援总队也将积极与市编办等职能部门沟通研究，探索通过

增加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编额，补充至微型消防站中提升管理水平

和实战能力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。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5月 27 日

通讯地址：中山西路229号 邮编：200051

承办人：葛文琪 电话：28955488

联系人：曹阳 电话：28955068



—6—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27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法规处 经办人：郁毓 电话：23305985 共印 8份


